山东省水功能区划
一、水资源和水环境质量状况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处黄河下游，分属于黄、淮、海三大流域，地理坐标为东经114°36′-122°43′，北纬34°25′-38°23′。地理上分为半岛和内陆两部分，半岛突出于黄海、渤海之中，北靠渤海，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相对，东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内陆部分北以卫运河、漳卫新河与河北省为界，西与河南省相邻，南与江苏、安徽两省接壤，国土面积15.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1.6%。

（二）河流、水系概况。
    山东省河流均为季风区雨源型河流，分属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和独流入海水系。由于山东半岛三面环海，雨水集中，有利于河系的发育，全省平均河网密度为0.24公里/平方公里，境内主要河道除黄河横贯东西，大运河纵穿南北外，其他中小河流密布全省，干流长度大于10公里的河流有1552条，可分为山溪性河流和平原坡水河流两大类。

    山溪性河流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山区和胶东半岛地区。在鲁中南山区以泰沂山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状水系，向南流的有沂河、沭河两大水系，经江苏省入海；向北流的主要有潍、弥、白浪河及小清河的主要支流绣江河、孝妇河、淄河等，均注入渤海莱州湾；向西流的主要河流为大汶河，经东平湖注入黄河，其他还有泗河、城漷河、白马河、十字河、薛城大沙河等均流入南四湖；向东流的主要河流有绣针河、巨峰河、付疃河、潮河、吉利河等。

    在胶东半岛地区，由大泽山、艾山、昆仑山、伟德山等构成了一个西南东北向的天然分水岭，形成了一个南北分流的不对称水系，北流入渤海的有界河、黄水河等，向北流入黄海的有大沽夹河、沁水河、辛安河等；南流入黄海的有大沽河、五龙河、母猪河、乳山河等。在泰沂山区和胶东半岛低山丘陵区之间的南、北胶莱河分别流入胶州湾和莱州湾。

    坡水性河流也分两部分，在鲁北平原区内，除漳卫新河穿过冀鲁边界外，主要有徒骇河、马颊河和德惠新河，由西南向东北汇集鲁北平原大部分地表径流，平行流入渤海湾。在湖西平原，主要有洙赵新河、万福河和东鱼河等自西向东流入南四湖。

    山东省的湖泊主要有淮河流域的南四湖、黄河流域的东平湖和小清河流域内的白云湖、青沙湖、麻大湖等。南四湖是山东省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泊，由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个相连的湖泊组成，湖面面积1266平方公里，南四湖南北长126公里，东西宽5～25公里，南部微山湖、北部独山湖比较开阔，中部昭阳湖狭窄，称为湖腰。1960年在南四湖湖腰处修建成二级坝枢纽工程，将南四湖分为上下两级，上级湖湖面面积602平方公里，下级湖湖面面积664平方公里。南四湖承接鲁苏豫皖四省31700平方公里流域面积的来水，南四湖下级湖蓄水位32.5米时，相应库容为7.78亿立方米，上级湖蓄水位34.2米时，相应库容为9.24亿立方米。

    东平湖是山东省境内的第二大淡水湖泊，位于东平、梁山、汶上三县交界处，西靠梁济运河，北临黄河，东有大汶河流入，是接纳和滞蓄黄河、大汶河洪水和特大洪水的调蓄水库，库区总面积627平方公里。水库由二级湖堤分隔为老湖区和新湖区两部分，老湖区现状主要接纳大汶河入流和调蓄黄河的中小洪水，常年有水，面积209平方公里，防洪最高蓄水位46.0米（大沽高程），相应库容11.94亿立方米；新湖区面积418平方公里，防洪蓄水位44.0米。

（三）水资源特点及供需状况。

1、水资源及其特点。

    根据1956-1999年实测资料分析，山东省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676.5毫米，折合水量1037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地表水资源量）为222.9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152.57亿立方米。扣除地表水、地下水重复计算量，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305.82亿立方米。

   （1）水资源总量不足，人均、亩均水资源占有量偏低。

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344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4.7%(小于1/6)，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0%(为1/25),位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倒数第三位。我省人均水资源量远远小于国际公认的维持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的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属于人均占有量小于5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地区。亩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07立方米，也仅为全国平均亩均占有量的16.7％（为1／6）。全省当地淡水资源量总量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1%，却养育着占全国7.3%的人口, 灌溉了占全国7.4%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8.4%的粮食,创造了占全国9%的国内生产总值。

（2）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匀。

    山东省各地降水量、径流量和水资源量差别较大，分布不均匀。多年平均降水量从鲁东南沿海的850毫米递减到鲁西北的550毫米。年径流的地区变化更为突出，多年平均径流深东南沿海高值区为260～300毫米，鲁西北平原和湖西平原低值区只有30～60毫米，地下水资源山丘区与平原区差别较大。

   （3）水资源年际年内变化剧烈，开发利用调控难度较大。

    山东省各地降水量、水资源量的年际变化幅度很大，存在着明显的丰、枯水年交替出现现象，连续丰水年和连续枯水年的出现频率也比较大。水资源的年内分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全年降水量约3／4和天然径流量约4/5集中在汛期，特别是7、8月份，降水量和径流量甚至是集中在一、两次特大暴雨洪水之中，开发利用调控难度较大。

   （4）黄河入境水量逐年下降，可利用量呈减少趋势。

黄河水是山东省重要客水资源，由于受流域降雨丰枯变化和流域内引黄用水量逐年增加的影响，黄河来水量呈逐年减少的趋势，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平均入省水量骤减至222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来水量减少42.4％，今后随着黄河上中游引黄水量的大幅度增加，黄河来水量还将继续减少,我省每年70亿立方米引黄指标的保证程度也会大大降低。

2、水资源开发利用前景分析。

根据省政府批准的《21世纪山东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总体规划》，现状条件下，全省保证率50％、75％、95％情况下可供水量分别为277.97、248.09、212.06亿立方米。现状用水条件下全省总需水量保证率50％、75％、95％情况下分别为310.89、316.77、316.77亿立方米。不同保证率条件下缺水量分别为34.17、68.67、104.70亿立方米，缺水率分别为11.0%、21.7%、33.1%。预测不同规划水平年全省总需水量,保证率50%、75%、95%条件下， 2010年水平年分别为401.6、408.0、408.0亿立方米，2030年水平年分别为490.5、497.1、497.1亿立方米。现状供水条件下,全省2010年分别缺水123.6、159.9、195.9亿立方米，缺水率分别为30.8％、39.2％、48.0％；2030年分别缺水212.6、249.0、285.0亿立方米，缺水率分别为43.3％、50.1％、57.3％。在考虑节约用水和开发当地新的供水水源的情况下,通过实施南水北调东线调水工程，全省2010年平水年和一般枯水年份缺水率预计在5％～10％，特枯年份缺水率为20％左右；预计到2030年平水年和一般枯水年份水资源供需基本平衡，特枯年份稍有缺水，缺水率在10％左右，水资源紧缺局面将得到有效缓解。

（四）水资源质量评价。

根据全省115个基本站的水质监测资料，对全省主要河流、湖泊和水库的水质状况分汛期、非汛期及全年进行水质评价。通过对1998-2002年全省主要河流、湖泊和水库水质监测资料和污废水排放量资料分析，河流、湖泊和水库的水质状况基本稳定，部分河段监测的水污染物浓度有所下降，但是，水质类别所占河流长度的比例上下波动且变化不大，说明我省水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本次区划全国统一以1998年为现状年，1998年全省共监测河段65个，评价河长4572km。其中：Ⅰ类水质河段1个，代表河长24.0公里，占总评价河段和总评价河长的1.5%和0.5%；Ⅱ类水质河段4个，代表河长225.5公里，占总评价河段和总评价河长的6.2%和4.9%；Ⅲ类水质河段4个，代表河长339.0公里，占总评价河段和总评价河长的6.2%和7.7%；Ⅳ类水质河段7个，代表河长413.6公里，占总评价河段和总评价河长的10.8%和9.0%；Ⅴ类水质河段4个，代表河长288.5公里，占总评价河段和总评价河长的6.2%和6.3%；劣Ⅴ类水质河段45个，代表河长3282.0公里，占总评价河段和总评价河长的69.2%和71.8%；主要污染超标参数为高锰酸盐指数、BOD5 、氨氮、挥发酚等。

南四湖水质状况：微山湖微山岛、韩庄运河水质均为Ⅳ类；南阳湖南阳、昭阳湖二级湖闸上、二级湖闸下水质均为劣Ⅴ类，主要污染超标参数为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等。
全省共评价水库30座，其中：没有符合Ⅰ类水质标准的水库；符合Ⅱ类水质标准的水库5座，占16.7%；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水库20座，占66.7%；符合Ⅳ类水质标准的水库2座，占6.7%；符合Ⅴ类水质标准的水库1座，占3.3%；劣于Ⅴ类水质标准的水库2座，占6.7%。主要污染超标参数为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等。
二、水功能区划体系

（一）水功能区划的目的和意义。

水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线，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命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全省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制约，水资源紧缺、水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等问题仍十分突出，特别是水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切实加强对水资源保护，改善水环境质量，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的社会主义新山东的需要。

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水利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合理确定江河湖库等水体的使用功能，科学分析水体的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是实现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贯彻水利部新的治水思路的具体体现，也是全面树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新《水法》对水功能区划的划定、核定水域纳污能力和水功能区的监测作了明确规定。开展水功能区划工作，对于缓解我省水资源紧缺矛盾，改善水环境质量，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水功能区划通过科学合理地划分水体使用功能，并制定各水域相应的水质保护目标，作为进行水资源保护规划，确定水域纳污能力的基础，同时也为取水许可管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提供决策依据。经批准的水功能区划也是解决地区间、部门间的用水、排水的矛盾，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全省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的法定依据。

（二）水功能区划原则。
水功能区划是依法管理保护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综合开发、合理利用、积极保护、科学管理的重要基础工作，是实现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强化水资源目标管理工作的保证条件，是防治水污染、保护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的重要依据,根据全国水功能区划技术大纲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确定水功能区划的原则为：

（1）可持续发展原则。

    水体功能区划要突出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和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紧密结合，符合国家和地方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在充分考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和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相协调。在局部水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的区域，要重点考虑生态环境对水的需求。

    （2）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

水体功能区划应将流域、水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应当兼顾河流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不同水域，近、远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对水的需求。按照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优先保护好黄河山东段及东平湖、南四湖，保护好主要大中型水库，保护好重要地下水水源地和自然生态保护区。
    （3）前瞻性原则。

    重要河流、湖（库）的水体功能区划和重要功能类型的确定，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即要满足现状使用功能，又要体现社会发展的超前意识，结合未来社会发展对水资源提出的更高的需求，为今后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和余地。如在一些具有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社会需求程度不高和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水域划定保留区的做法，就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确定的。

（4） 水质水量并重，水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水量和水质是水资源的两个最基本的自然属性，两者互为依存，缺一不可。水质和水量的关系体现在水功能区划上，既要保持水体一定的自净能力保证水环境质量，同时要综合考虑涵养水源，防止水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做到水资源与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5）主导使用功能为主的原则。

同一水域有多种功能要求时，功能的确定以主导功能为主，兼顾现状使用功能；有两种以上主要用水功能时，功能确定时就高弃低。

（6）分级划分原则。

重要河流、湖(库)的水体功能区划和功能类型，由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划分；省辖其它河流、湖(库)的水功能区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分，下一级划分要与上一级划分相协调。

（7） 实用可行、便于管理原则。

水功能区划方案力求实用可行，考虑与行政区划、监测站网等管理基础设施的衔接，具有可操作性，并通过优化配置水资源，达到统筹兼顾，标本兼治，重点突出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措施，便于功能区划的管理和水资源保护规划的实施。

（8）水质目标不低于现状标准的原则。

规划中各水体功能区的水质标准不得低于其现状水质标准。

（三）水功能区划体系。
根据全国水功能区划技术大纲要求，水功能区划采用两级体系，即水功能一级区划和水功能二级区划。一级区划主要考虑从宏观上协调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在满足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考虑维持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态环境对水的需求。二级区划只在一级区划的开发利用区内进行，主要协调各用水部门之间的关系，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水资源的需求。
水功能一级区分为保护区、保留区、开发利用区、缓冲区四类；水功能二级区划只在水功能一级区划中的开发利用区内进行，分饮用水水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过渡区、排污控制区共七类。












1、水功能一级区分类及划分指标。

（1）保护区的划定。

保护区指对水资源保护、饮用水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及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有重要意义的水域。功能区划指标包括：集水面积、保护级别、调（供）水量等。

划区条件：

--源头水保护，系指以保护水资源为目的，在重要河流的源头河段划出专门涵养保护水源的区域。

--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水域。

以上两种类型保护区的功能区水质标准：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Ⅰ、Ⅱ类水质标准（因自然、地质原因，不满足Ⅰ、Ⅱ类水质标准的，应维持水质现状）。

--已建和规划水平年内建成的跨流域、跨省及省内大型调水工程水源地的水源、输水河道和调蓄水库；省内重要的饮用水源地。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对典型生态、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水域。执行对该类保护区议定的水量水质标准。

（２）缓冲区。

指为协调省际间、矛盾突出的地区间用水关系；以及在保护区与开发利用区相接时，为满足保护区水质要求需划定的水域。功能区划分指标包括：跨界区域及相邻功能区间水质差异程度。

划区条件：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河流、湖泊的边界水域。

--省际边界河流、湖泊的边界附近水域；

--用水矛盾突出地区之间水域

功能区水质标准：按实际需要执行相关水质标准或按现状控制。（3）开发利用区。

主要指具有满足城镇生活、工业生产、农业灌溉、渔业、景观娱乐和净化水体污染等多种需水要求的水域和水污染控制、治理的重点水域。功能区划分指标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产值、人口、水质及排污状况等。

划区条件：取（排）水口比较集中，取（排）水量较大的水域（如河流流经重要城市河段、具有一定灌溉用水量和渔业用水要求的水域等）。

功能区水质标准：按二级区划分类分别执行相应水质标准。

（4）保留区。

指目前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为今后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而预留的水域区域。该区域内应维持现状不遭破坏。功能区划分指标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产值、人口、水质等。

区划条件：

--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少，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水域；

--目前不具备开发条件的水域；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今后的发展预留的水域。

功能区水质标准：按现状水质类别控制。

2、水功能二级区分类及划分指标。
    （1）饮用水源区。
指城镇生活用水需要的水域。功能区划分指标包括：人口、取水总量、取水口分布等。

区划条件：

--已有的城市生活用水取水口比较集中的区域，或者在规划水平年内城市发展设置供水水源区。

--与地下水集中供水水源地补给关系密切的河段水域。

功能区水质标准：根据需要分别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Ⅲ类水质标准。

（2）工业用水区。

指城镇工业用水需要的水域。功能区划分指标包括：工业产值、取水总量、取水口分布等。

区划条件：

--现有的或规划水平年内需设置的工矿企业用水取水点集中的水域。

功能区水质标准：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水质标准。

（3）农业用水区。

指农业灌溉用水需要的水域。功能区划分指标包括：灌区面积、取水总量、取水口分布等。

区划条件：

--现有的或规划水平年内需设置的农业灌溉用水取水点集中的水域。

功能区水质标准：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水质标准。

（4）渔业用水区。

指具有鱼、虾、蟹、贝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洄游通道功能的水域，养殖鱼、虾、蟹、贝、藻类等水生动植物的水域。功能区划分指标包括：渔业生产条件及生产状况等。

区划条件：

--具有一定规模的主要经济鱼类的产卵场、索饵场、洄游通道，人工放养和保护的渔业水域；水文条件良好，水交换通畅；有比较适宜的地形、底质。

功能区水质标准：执行《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并可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Ⅲ类水质标准。

（5）景观娱乐用水区。

指以景观、疗养、度假和娱乐需要为目的水域。功能区划分指标包括：景观娱乐类型及规模。

区划条件：

--休闲、度假、娱乐、运动场所涉及的水域；

--水上运动场；

--风景名胜区所涉及的水域。

功能区水质标准：执行《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GB12941-91）并可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Ⅳ类水质标准。

（6）过渡区。

指为使水质要求有差别的相邻功能区顺利衔接而划定的水域。功能区划分指标包括：相邻功能区的水量水质状况和拟定保护目标。

区划条件：

--下游用水要求高于上游水质状况。

--有双向水流的水域，且水质要求不同的相邻功能区之间。

功能区水质标准：按照出流断面水质达到相邻水功能区的水质要求确定相应的水质控制标准。

（7）排污控制区。

指接纳生活、生产污废水比较集中，所接纳的污废水对水环境无重大不利影响的水域或便于集中治理的地区。功能区划分指标包括：排污量、排污口分布等。

区划条件：

--接纳污废水中污染物可稀释降解，水域的稀释自净能力较强，其水文、生态特征适宜的。

功能区水质标准：按照出流断面水质达到相邻水功能区的水质要求确定相应的水质控制标准。

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尽可能选择靠近开发利用区上游或受开发利用影响较小的水域，在划分饮用水源区时，应将取水口附近的水源保护区涉及的水域一并划入。对于零星分布的，可不划，但对特别重要的取水口，则可根据需要考虑单独划区。原则上不能与渔业用水、景观娱乐用水、过渡区和排污控制区重叠。   

 (四)、水功能区划的编制。
1、水功能区划的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5)《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

    (6)《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7)《水利产业政策》

（8）《山东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9）《山东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10）《山东省人民政府〈水利产业政策〉实施方案》

    (11) 《关于在全国开展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水利部水资源[2000]58号文）

    (12)《全国水资源保护技术大纲》

(13)《全国水功能区划技术大纲》

（14）《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技术细则》

（15）《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技术细则》

（16）《海河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技术细则》

（17）《山东省水资源保护规划工作大纲》

（18）《山东省水资源保护规划技术细则》

2、水功能区划主要技术标准。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93)

    (3)《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

    (4)《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7)

    (5)《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GB12941-91)

    (6)《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92)

    (7)《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9)《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原则与方法》(GB3839-83)

(10)《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GB/T14529-93) 

3、水功能区划范围。

    水功能区划范围包括徒骇河、马颊河、德惠新河、漳卫南运河（漳卫新河）、黄河山东段、金堤河、大汶河、东平湖、沂河、祊河、沭河、东鱼河、洙赵新河、万福河、洸府河、泗河、梁济运河、南四湖、韩庄运河、白马河、城河、小清河、孝妇河、淄河、支脉河、潍河、渠河、潍汶河、弥河、白浪河、胶莱运河、大沽河、大沽夹河、五龙河、母猪河、黄水河等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主要河流、湖泊，大型水库及重点中型水库和其他重要水体，进行水功能区划的河长为10101.2 公里。

水功能区划重点突出主要河流源头水和城市饮用水源地的保护，特别是黄河山东段、南四湖、东平湖、南水北调东线输水线路、主要大中型水库和重要地下水水源地上游补给区的河流水质，加强江河湖库的水量水质监测等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能力建设，提高水资源的管理水平和现代化水平。

（1） 一般山丘区河流，流域面积在300平方公里以上的均单独进行功能划分。平原区300-1000平方公里之间的河流，选择部分开发利用程度较高、或跨县级以上（含县）行政区域的河流进行了单独的功能区划分。

（2）对大型水库、为城市生活和工业供水的重点中型水库进行了功能区划分，对引用黄河水的平原水库、引水渠道等封闭水域未进行功能区划。

（3）对南四湖、东平湖、芽庄湖、白云湖、麻大湖、大明湖等6个湖泊进行了功能区划。

（4）在功能区划中，未单独进行区划的较小支流，除已概化为入河排污口的外，应与其入汇河流属同一功能区，即支流从属干流的原则。对某一河流的某河段或某一水库一般不进行区划，即功能区划上下连接，相互之间不留空白。对未进行水功能区划的河流、水库等水域，各市可结合当地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自行划定更加详细的功能区进行管理，但各市所划分的功能区应满足省级水功能区划分的要求。
4、水功能区划的方法和步骤。

  某水域现状存在多种使用功能的，应确定主导功能，该水域的水质标准按各项使用功能中水质要求最高的标准控制。在确定主导功能时，首先考虑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的需求，多水源条件下可以通过替代工程调整的除外。各功能区之间互不干扰时，多功能同时并存；不能兼容时，确定主导功能，舍弃与之不能兼容的功能。

在同一水功能区中，具有多种功能时，涉及生活饮用功能的，无论其取水量大小，以生活饮用为主，划为饮用水源区并确定相应水质标准。除饮用水源区外，其他工业、农业、渔业、景观娱乐4种功能重叠时，以取用水量的大小确定主导功能，功能区水质标准取水质要求最高的，在农业用水区内、景观娱乐用水区内，在不影响该功能区水质标准的前提下，可以兼顾排污的要求。

水功能区边界断面应设在有明显标志的地方或行政交界处。跨设区市的河流，无论上下游水体使用功能是否一致，必须分别划定水功能二级区。黄河干流由于沿河基本没有排污口，而且南北岸区划不一致，可以连续区划。水功能区水质监测控制断面，应当设在水质最有可能超标的河段，并符合水量水质监测的基本要求，尽量与现有的监测站点结合。
5、水功能区水质目标的确定。

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生态省建设目标，近期（2010年）力争使集中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在污染源达标排放后，通过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实施纳污总量控制等措施，基本遏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逐步恢复水体的生态环境，确保湖泊、水库丰、枯水期及全年水质均达到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Ⅴ类以上，河流水质年均达到Ⅴ类标准。地下水超采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远期（2020年）目标为各水体功能区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实现地下水水量采补平衡；地下水污染和海咸水内侵等环境地质灾害加剧的趋势得到遏制，重点区域有所恢复；基本实现水资源和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6、水功能区划合理性分析。

在水功能区划初步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我省主要河流的水文条件、入河排污口分布和污染物排放浓度，合理选用河流水质预测模型，以河流中化学需氧量（CODCr）和氨氮（NH3-N）的浓度为控制指标，从上到下，逐个计算水功能区单元上、下断面和控制断面的污染物浓度、环境容量等指标，综合分析水功能区划的合理性。合理性分析的主要原则：⑴上下游功能区之间的功能确定、水质保护目标是否能够满足整个水系水质保护目标的要求，如所有入东平湖、南四湖河流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必须满足入湖水质控制目标的要求、否则就要对整个河流水功能区的长度、水质保护目标等进行调整，如果仍不能满足，就要对整个河流的功能进行调整。⑵水功能区内入河排污口的位置设置、排放污染物总量和浓度不能影响水域正常使用功能。⑶水功能区划即能满足水域使用功能的要求又能充分利用水域的自净能力，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 

7、水功能区命名和编码。

按照水利部大纲要求，一级区划分区命名由河名+行政区域+水域功能组成，行政区域采用市、县两级行政区名称，其中：

自然保护区沿用原定名；

源头水和调水水源区为河名+地名+源头水（调水水源）+保护区；

跨省区的缓冲区地名采用有关省的简称，先上后下，先左后右。

二级区划分区命名类似一级区划命名，但地名使用县、乡镇、街（村）地名，功能重叠的采用河名+地名+主导功能+第二功能命名。如，东平湖自然保护区、石汶河泰安源头水保护区、金堤河豫鲁缓冲区等。
水功能区编码应具有唯一性特点，即能够准确的反映特定水域的功能及位置，以便于数据库系统检索和图上标注。编码采取主导因素法，将流域、水系、河流、水功能一级区、水功能二级区等五大因子进行编码，力求从编码中反映出水域、功能及隶属关系。

编码由十四位数字组成，其中第一、二位数字编码表示流域，海河流域03，黄河流域04，淮河流域05；第三、四位表示水系；第五、六、七位表示河流，按先干后支（干流至支流）、先上后下（上游至下游）的顺序由001编至999；第八、九、十位表示一级功能区的序号，按先上后下（上游至下游）的顺序由010编至990；第十一位为水功能一级区的类型，按1为保护区、2为保留区、3为开发利用区、4为缓冲区的顺序编码；第十二、十三位表示水功能二级区的序号，按先上后下（上游至下游）的顺序由01编至99；第十四位为水功能二级区的类型，按1为饮用水源区、2为工业用水区、3为农业用水区、4为渔业用水区、5为景观娱乐用水区、6为过渡区、7为排污控制区的顺序编码；无水功能二级区的后三位数字为000。

8、水功能区划与水环境区划的关系。
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00年3月21日下发了《关于山东省地面水环境功能区划方案的批复》（鲁政字[2000]86号）。《山东省地面水环境功能区划方案》确定32条河流、5个湖泊、29座大中型水库作为省级区划范围。以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3838-88）为基本依据，划分为生活饮用水区、水产养殖区、农灌用水区、工业用水区、景观用水区五个功能区，并执行相应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值类别，并在入河排污口附近，在不影响邻近功能区水质和鱼类回游通道的前提下划为混合区，在混合区不执行任何地面水水质标准。

本次区划充分考虑到与2000年省政府批准的《山东省地面水环境功能区划方案》的衔接，在遵照水利部工作大纲要求的前提下，本次水功能区划与水环境功能区划相比，除保留了每个区划单元相对独立的特点外，结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和国家新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施行，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调整；
（1）更加注重整个水系地表水与地下水、水量与水质、取水与排水间的相互联系，对省界水域的水质要求进行了有效衔接。
  （2）区划分类体系更加系统完善，采取两级区划，一级区划主要协调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关系，二级区划主要协调不同类别用水和排水之间的关系，通过综合分析河流的水量、水质状况来确定水体的功能。

（3）按照国家新发布施行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采用与水功能区水文状况和功能需求相适应的数学模型、参数来计算水域的纳污能力，对水功能区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

（4）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控制单元内的河流、输水线路和主要调蓄水库的规划水质目标进行了调整。
  总之，水功能区划更能客观的反映我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能体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积极保护的需要，更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需要；为有效控制水污染和保护水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进行水域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实行排污总量控制等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提供了依据。
三、水功能区划概述

（一）水功能一级区划。

本次区划共划分水功能一级区160个，总规划河长为10101.2公里，湖库水面面积1497.2平方公里，其中保护区28个，规划河长1007.8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10.0%；保留区23个，规划河长844.5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8.4%；开发利用区91个，规划河长7820.1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77.4%；缓冲区18个，规划河长428.8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4.2%。山东省水功能区一级区划成果见表1，全省各水资源分区水功能区一级区划结果统计表见表2。

（二）水功能二级区划。

    二级区划在91个开发利用区内划分了226个水功能二级区，总规划河长7820.1公里，湖库水面面积315.285平方公里，其中饮用水源区71个，规划河长2415.2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30.9%，湖库水面面积229.06平方公里；工业用水区26个，规划河长1155.4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14.8%，湖库水面面积49.28平方公里；农业用水区84个，规划河长3720.6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47.5%；渔业用水区6个，规划河长51.5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0.7%，湖库水面面积28.28平方公里；景观娱乐用水区13个，规划河长90.7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1.2%，湖库水面面积8.665平方公里；过渡区6个，规划河长52.8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0.7%；排污控制区20个，规划河长333.9公里，占总规划河长的4.2%。山东省水功能二级区划成果见表3，全省各水资源分区和各市水功能二级区划成果统计见表4、表5。

表2            　　　　　　　  全省各水资源分区水功能一级区划成果统计表

	水资源分区
	二级区
	沂沭泗河区
	沿海诸河区
	花园口以下
	徒骇马颊区
	合计

	
	三级区
	湖西区
	湖东区
	中运河区
	沂沭区
	小清河区
	潍弥白浪区
	胶莱大沽区
	胶东半岛区
	东南沿海区
	黄汶区
	鲁北平原区
	

	保护区
	个数
	
	3
	1
	7
	1
	0
	2
	1
	2
	7
	4
	28

	
	河长（km）
	
	88
	40
	360
	54
	
	33
	40
	47.1
	153.4
	192.3
	1007.8

	
	河长（%）
	0.0
	8.7
	4.0
	35.7
	5.4
	0.0
	3.3
	4.0
	4.7
	15.2
	19.1
	100

	
	面积（km2）
	
	1266
	
	22.2
	
	
	14
	
	
	155
	40
	1497.2

	保留区
	个数
	0
	0
	0
	0
	0
	4
	9
	3
	3
	4
	0
	23

	
	河长（km）
	
	
	
	
	
	138
	334.6
	133.9
	120.5
	117.5
	0
	844.5

	
	河长（%）
	0.0
	0.0
	0.0
	0.0
	0.0
	16.3
	39.6
	15.9
	14.3
	13.9
	0.0
	100

	
	面积（km2）
	
	
	
	
	
	
	
	
	
	
	
	0

	开发利用区
	个数
	8
	8
	3
	8
	6
	8
	13
	11
	5
	9
	12
	91

	
	河长（km）
	749.6
	606.3
	162
	679.5
	772.2
	723.5
	701.7
	669.3
	110.5
	1029.3
	1616.2
	7820.1

	
	河长（%）
	9.6
	7.8
	2.1
	8.7
	9.9
	9.3
	9.0
	8.6
	1.4
	13.2
	20.7
	100

	
	面积（km2）
	
	
	
	
	
	
	
	
	
	
	
	0

	缓冲区
	个数
	3
	0
	5
	6
	0
	0
	0
	0
	
	2
	2
	18

	
	河长（km）
	17.7
	
	77
	60.2
	
	
	
	
	
	75
	198.9
	428.8

	
	河长（%）
	4.1
	0.0
	18.0
	14.0
	0.0
	0.0
	0.0
	0.0
	0.0
	17.5
	46.4
	100

	
	面积（km2）
	
	
	
	
	
	
	
	
	
	
	
	0

	合计
	个数
	11
	11
	9
	21
	7
	12
	24
	15
	10
	22
	18
	160

	
	河长（km）
	767.3
	694.3
	279
	1099.7
	826.2
	861.5
	1069.3
	843.2
	278.1
	1375.2
	2007.4
	10101.2

	
	河长（%）
	7.6
	6.9
	2.8
	10.9
	8.2
	8.5
	10.6
	8.3
	2.8
	13.6
	19.9
	100

	
	面积（km2）
	0
	1266
	0
	22.2
	0
	0
	14
	0
	0
	155
	40
	1497.2


表4                           全省各水资源分区水功能二级区划成果统计表

	水资源分区
	二级区
	沂沭泗河区
	沿海诸河区
	花园口以下
	徒骇马颊区
	合计

	
	三级区
	湖西区
	湖东区
	中运河区
	沂沭区
	小清河区
	潍弥白浪区
	胶莱大沽区
	胶东半岛区
	东南沿海区
	黄汶区
	鲁北平原区
	

	饮用水源区
	个数
	
	5
	2
	5
	5
	12
	15
	9
	6
	6
	6
	71

	
	河长（km）
	
	168.3
	59
	193
	142.6
	306
	340.1
	330.4
	86.2
	389
	400.6
	2415.2

	
	河长%
	
	6.9
	2.4
	8.0
	5.9
	12.7
	14.1
	13.7
	3.6
	16.1
	16.6
	100

	
	面积（km2）
	
	15.9
	6.4
	
	
	180.9
	13.4
	
	
	12.5
	
	229.1

	工业用水区
	个数
	3
	3
	1
	3
	3
	
	
	5
	
	5
	2
	26

	
	河长（km）
	101.2
	53.5
	15
	148
	111.1
	
	
	139
	
	419.3
	168.3
	1155.4

	
	河长%
	8.8
	4.6
	1.3
	12.8
	9.6
	
	
	12.0
	
	36.3
	14.6
	100

	
	面积（km2）
	
	28
	18.5
	
	
	
	
	
	
	2.8
	
	49.3

	农业用水区
	个数
	11
	5
	4
	10
	7
	7
	6
	9
	1
	5
	19
	84

	
	河长（km）
	545.7
	210
	145
	301.5
	462.5
	407.5
	282.6
	196.2
	18.8
	221
	929.8
	3720.6

	
	河长%
	14.7
	5.6
	3.9
	8.1
	12.4
	11.0
	7.6
	5.3
	0.5
	5.9
	25.0
	100

	
	面积（km2）
	
	
	
	22.2
	
	
	
	
	
	
	
	22.2

	渔业用水区
	个数
	1
	3
	
	
	2
	
	
	
	
	
	
	6

	
	河长（km）
	39
	12.5
	
	
	
	
	
	
	
	
	
	51.5

	
	河长%
	75.7
	24.3
	
	
	
	
	
	
	
	
	
	100

	
	面积（km2）
	
	10.2
	
	
	18.1
	
	
	
	
	
	
	28.3

	景观娱乐用水区
	个数
	
	
	
	
	3
	1
	3
	1
	
	
	5
	13

	
	河长（km）
	
	
	
	
	23.9
	10
	17
	3.7
	
	
	36.1
	90.7

	
	河长%
	
	
	
	
	26.4
	11.0
	18.7
	4.1
	
	
	39.8
	100

	
	面积（km2）
	
	
	
	
	4.5
	
	
	
	
	
	4.2
	8.7

	过渡区
	个数
	
	2
	
	
	
	
	1
	
	
	
	3
	6

	
	河长（km）
	
	19
	
	
	
	
	3
	
	
	
	30.8
	52.8

	
	河长%
	
	36.0
	
	
	
	
	5.7
	
	
	
	58.3
	100

	
	面积（km2）
	
	
	
	
	
	
	
	
	
	
	
	0

	排污控制区
	个数
	2
	5
	
	4
	2
	
	5
	
	1
	
	1
	20

	
	河长（km）
	63.7
	86
	
	37
	32.1
	
	59
	
	5.5
	
	50.6
	333.9

	
	河长%
	19.1
	25.7
	
	11.1
	9.6
	
	17.7
	
	1.6
	
	15.2
	100

	
	面积（km2）
	
	
	
	
	
	
	
	
	
	
	
	0

	合计
	个数
	17
	23
	7
	23
	22
	20
	30
	24
	8
	16
	36
	226

	
	河长（km）
	749.6
	549.3
	219
	679.5
	772.2
	723.5
	701.7
	669.3
	110.5
	1029.3
	1616.2
	7820.1

	
	河长%
	9.6
	7.0
	2.8
	8.7
	9.9
	9.3
	9.0
	8.6
	1.4
	13.2
	20.7
	100

	
	面积（km2）
	
	54.1
	24.9
	22.2
	22.6
	180.9
	13.4
	
	
	15.3
	4.2
	337.6


表5                      　　     全省各市水功能二级区划成果统计表
	市
	济南
	淄博
	潍坊
	青岛
	烟台
	威海
	东营
	济宁
	枣庄
	临沂
	菏泽
	日照
	聊城
	德州
	滨州
	泰安
	莱芜
	合计

	饮用水源区
	个数
	1
	5
	13
	18
	7
	4
	　
	3
	4
	4
	
	1
	1
	3
	5
	　
	2
	71

	
	河长（km）
	44.6
	277.7
	346
	315.8
	260.5
	140.4
	　
	33
	194.3
	153
	
	40
	118
	239.4
	239.3
	　
	13.2
	2415.2

	
	河长%
	1.8 
	11.5 
	14.3 
	13.1 
	10.8 
	5.8 
	　
	1.4 
	8.0 
	6.3 
	
	1.7 
	4.9 
	9.9 
	9.9 
	　
	0.6 
	100

	
	面积（km2）
	　
	　
	180.87
	13.4
	　
	　
	　
	15.89
	6.4
	　
	　
	　
	　
	　
	　
	　
	12.5
	229.06

	工业用水区
	个数
	　
	3
	　
	　
	4
	1
	　
	1
	2
	4
	4
	　
	　
	　
	3
	3
	1
	26

	
	河长（km）
	　
	124.2
	　
	　
	129.4
	9.6
	　
	49
	4.5
	127
	260.7
	　
	　
	　
	191.2
	208
	51.8
	1155.4

	
	河长%
	　
	10.7 
	　
	　
	11.2 
	0.8 
	　
	4.2 
	0.4 
	11 
	22.6 
	　
	　
	　
	16.6 
	18.0 
	4.5 
	100

	
	面积（km2）
	　
	　
	　
	　
	　
	　
	　
	　
	28
	18.5
	　
	　
	　
	　
	　
	2.78
	　
	49.28

	农业用水区
	个数
	5
	　
	8
	5
	5
	4
	3
	5
	3
	12
	8
	2
	9
	6
	4
	4
	1
	84

	
	河长（km）
	288.3
	　
	473.5
	216.6
	116.8
	79.4
	189
	269.8
	76.5
	415.5
	402.4
	36.8
	335.5
	389.7
	256
	138.3
	36.5
	3720.6

	
	河长%
	7.7 
	　
	12.7 
	5.8 
	3.1 
	2.1 
	5.1 
	7.3 
	2.1 
	11.2 
	10.8 
	1.0 
	9.0 
	10.5 
	6.9 
	3.7 
	1.0 
	100

	
	面积（km2）
	　
	　
	　
	　
	　
	　
	　
	　
	　
	　
	　
	　
	　
	　
	　
	　
	　
	　

	渔业用水区
	个数
	1
	　
	　
	　
	　
	　
	　
	4
	　
	　
	　
	　
	　
	　
	1
	　
	　
	6

	
	河长（km）
	　
	　
	　
	　
	　
	　
	　
	51.5
	　
	　
	　
	　
	　
	　
	　
	　
	　
	51.5

	
	河长%
	　
	　
	　
	　
	　
	　
	　
	100.0 
	　
	　
	　
	　
	　
	　
	　
	　
	　
	100

	
	面积（km2）
	16.5
	　
	　
	　
	　
	　
	　
	10.16
	　
	　
	　
	　
	　
	　
	1.62
	　
	　
	28.28

	景观娱乐用水区
	个数
	2
	　
	1
	3
	1
	　
	　
	　
	　
	　
	　
	　
	5
	　
	1
	　
	　
	13

	
	河长（km）
	23.9
	　
	10
	17
	3.7
	　
	　
	　
	　
	　
	　
	　
	36.1
	　
	　
	　
	　
	90.7

	
	河长%
	26.4 
	　
	11.0 
	18.7 
	4.1 
	　
	　
	　
	　
	　
	　
	　
	39.8 
	　
	　
	　
	　
	100

	
	面积（km2）
	0.465
	　
	　
	　
	　
	　
	　
	　
	　
	　
	　
	　
	4.2
	　
	4
	　
	　
	8.665

	过渡区
	个数
	　
	　
	　
	1
	　
	　
	　
	1
	1
	　
	　
	　
	3
	　
	　
	　
	　
	6

	
	河长（km）
	　
	　
	　
	3
	　
	　
	　
	15
	4
	　
	　
	　
	30.8
	　
	　
	　
	　
	52.8

	
	河长%
	　
	　
	　
	5.7 
	　
	　
	　
	28.4 
	7.6 
	　
	　
	　
	58.3 
	　
	　
	　
	　
	100

	
	面积（km2）
	　
	　
	　
	　
	　
	　
	　
	　
	　
	　
	　
	　
	　
	　
	　
	　
	　
	　

	排污控制区
	个数
	1
	1
	　
	6
	　
	　
	　
	3
	1
	3
	2
	1
	　
	1
	　
	1
	　
	20

	
	河长（km）
	10
	22.1
	　
	64.5
	　
	　
	　
	56
	20
	27
	63.7
	10
	　
	50.6
	　
	10
	　
	333.9

	
	河长%
	3.0 
	6.6 
	　
	19.3 
	　
	　
	　
	16.8 
	6.0 
	8.1 
	19.1 
	3.0 
	　
	15.1 
	　
	3.0 
	　
	100

	
	面积（km2）
	　
	　
	　
	　
	　
	　
	　
	　
	　
	　
	　
	　
	　
	　
	　
	　
	　
	　

	合计
	个数
	10
	9
	22
	33
	17
	9
	3
	17
	11
	23
	14
	4
	18
	10
	14
	8
	4
	226

	
	河长（km）
	366.8
	424
	829.5
	616.9
	510.4
	229.4
	189
	474.3
	299.3
	722.5
	726.8
	86.8
	520.4
	679.7
	686.5
	356.3
	101.5
	7820.1

	
	河长%
	4.7 
	5.4 
	10.6 
	7.9 
	6.5 
	2.9 
	2.4 
	6.1 
	3.8 
	9.2 
	9.3 
	1.1 
	6.7 
	8.7 
	8.8 
	4.6 
	1.3 
	100

	
	面积（km2）
	16.965
	　
	180.87
	13.4
	　
	　
	　
	26.05
	34.4
	18.5
	　
	　
	4.2
	　
	5.62
	2.78
	12.5
	315.285


四、水功能区划及管理的保障措施

水功能区划将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目标分解到各功能区单元，从而使管理和保护更有针对性，是实施水资源有效保护和实现高效、科学管理的重要基础工作。

（一）加强水功能区管理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拟定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水功能区划，报国务院批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其他江河、湖泊的水功能区划，由有关流域机构会同江河、湖泊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拟定，分别经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提出意见后，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准”。水利部以水资源[2003]233号文下发了《关于印发〈水功能区管理办法〉的通知》，《水功能区管理办法》就水功能区的划定、审批、监测、信息发布和功能区管理保护作了明确规定。经批准的水功能区划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依据，水利部已经将《中国水功能区划》在全国试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地面水环境功能区划方案的批复》（鲁政字[2000]86号）中要求“各级水利部门要加强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抓紧组织制定并积极组织实施水功能区划”。同时加强水功能区管理，也是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缓解水资源紧缺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也是我省生态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加强水功能区管理的建议和措施。

为充分发挥水功能区划在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中的作用，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水资源，必须从立法、规划、监督管理等方面指导和完善实现水功能区划目标的后续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提高对水功能区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以水功能区为单元的水域管理，建立完善入河排污口管理、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管理制度，有效遏制水污染加剧的趋势，实现水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要把生态用水放在重要的位置，既要考虑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又必须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用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自己职责分工，协同做好有关的水功能区管理工作。

2、切实加强水功能区管理。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水法》和水利部《水功能区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水功能区的要求，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水功能区的管理。经批准的水功能区划应向社会公告，并在水功能区的边界设立明显标志，对水功能区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取水许可、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查都必须符合水功能区划的要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水功能区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审核该水域的纳污能力，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该水域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同时抄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调度水资源时，应当注意维持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3、建立完善水功能区监测体系。

为全面、科学的实施水功能区管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对水功能区的水量、水质状况进行监测，尽快建立与水功能区划相适应的水资源保护管理信息体系，实现水功能区保护管理的信息化。包括按照水功能区监测规划，调整现有的水量水质监测网络，完善包括水功能区水质、水文、排污等监测内容的监测体系；建立覆盖全省的水功能区信息采集、传递和处理系统；建立水功能区水质状况定期通报制度，发现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指标的，或者水功能区水质未达到要求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人民政府采取治理措施，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4、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
根据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技术和经济情况，尽快在水功能区划的基础上，按照水功能区划和水资源保护规划，根据水功能区水量、水质要求和河流湖库的水文特征、推求水域的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同时根据水资源的分阶段保护目标，落实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水污染防治措施。

5、加大水功能区管理的投入，积极推动社会参与。

应研究制定水资源保护的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手段促进水功能区的管理和保护，加大水资源保护的投资力度，切实加强水功能区管理的能力建设。各级政府要把水资源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水资源保护监测、管理的需要。根据水功能区的保护目标，通过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河道综合治理、湖泊清於等工程措施，改善水环境质量。

各级政府、各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媒体途径，加强对水功能区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宣传，通过在水功能区边界和控制断面设立明显标记，标明该功能区的水域功能、保护目标、监管部门和职责，以获取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推进水资源保护的公众参与程度，通过公众参与，提高水资源保护的监督管理力度，使全省的水生态环境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为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水资源保障。

水功能区划分级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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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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